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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件

莱文旅[2019]30 号

关于印发《莱州市旅游投诉受理服务指南》
的通知

各镇街、各有关文旅企业、各局属单位：

现将《莱州市旅游投诉受理服务指南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提高服务质量。

莱州市文化和旅游局

2019 年 6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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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旅游投诉受理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旅游投诉受理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1.《旅游法》(2013 年 4 月 25 日通过，2013 年 10 月 1 日起

施行)第九十一条: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定或者设立统一的

旅游投诉受理机构。受理机构接到投诉，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或者

移交有关部门处理，并告知投诉者。”

2.国务院令第 666 号《旅行社条例》(2009 年 2 月 20 日国务

院第 550 号发布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

国务院令第 666 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正)

第四十三条:“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，旅游者可以向旅游

行政管理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、商务主管部

门或者外汇管理部门投诉，接到投诉的部门应当按照其职责权限

及时调查处理，并将调查处理的有关情况告知旅游者。”

3.国家旅游局 32 号令《旅游投诉处理办法》第二条:“本办

法所称旅游投诉，是指旅游者认为旅游经营者损害其合法权益，

请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旅游执法机

构，对双方发生的民事争议进行处理的行为。”

三、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

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文化和旅游局(府前街 96 号)

四、办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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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人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投诉:

1.认为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的;

2.因旅游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人人身、财产受到损害的；

3.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故致使旅游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

全履行，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发生争议的；

4.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。

五、投诉形式

旅游投诉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，一式两份，并载明下列事

项:

1.投诉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国籍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

电话及投诉日期；

2.被投诉人的名称，所在地；

3.投诉的要求、理由及相关的事实根据

投诉事项比较简单的，投诉人可以口头投诉，由旅游投诉处

理机构进行记录或者登记，并告知被投诉人;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

的投诉，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可以口头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及其理

由，并进行记录或者登记.

投诉人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活动的，应当向旅游投诉处理机

构提交授权委托书，并载明委托权限。投诉人 4 人以上，以同一

事由投诉同一被投诉人的，为共同投诉。共同投诉可以由投诉人

推选 1 至 3 名代表进行投诉。代表人参加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处理

投诉过程的行为，对全体投诉人发生效力，但代表人变更、放弃

投诉请求或者进行和解，应当经全体投诉人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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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基本流程

投诉人就认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事项向旅游投诉处理机构

进行投诉，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接到投诉，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作

出以下处理:

1.投诉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予以受理;

2.投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向投诉人送达《旅游投诉不

子受理通知书》，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;

3.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，本机构无管辖权的，

应当以《旅游投诉转办通知书》或者《旅游投诉转办函》，将投

诉材料转交有管辖权的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

部门，并书面告知投诉人；

4.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受理投诉后，应当积板安排当事双方进

行调解，提出调解方案，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。旅游投诉处理

机构应当在受理旅游投诉之日起 60 日内，作出处理。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，已受理投诉，自受理旅游

投诉之日起 60 日内，作出处理决定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1.现场咨询: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文化和旅游局(府前街 96

号)。

2.电话咨询: 0535-22119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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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2 日印发


